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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護理系雙主修辦法 

民國 102年 12月 04日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會議制定 

民國 103年 10月 1日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年 04月 29日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年 04月 06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6年 9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9年 4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年 3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1年 3月 23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3月 23日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6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護理系（以下簡稱本系），

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規定，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系二年制及四年制學生，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二年制學生修畢

第一學期課程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加修護理系

為雙主修，並依規定填具「修讀雙主修申請表」並持在校全部成績單經原主修學系

系主任審查確認其具修讀雙主修能力者，送請護理系系主任同意，再送註冊組彙送

教務長核准後始得修習。護理系核收雙主修名額與輔系名額合併計算，每系每學年

以四十名為限。 

第三條 申請本系為雙主修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日間部二技學制 

(一)本校二年制學生前一學期班級排名前 20%(含)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無大

過處份紀錄。 

(二)本校他系二技部學生申請以護理系為雙主修者，需為護理專科畢業學生。 

(三)雙主修學生應加修本系全部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科目，且完成實習課程，

始可取得雙主修學位。 

(四)修習學分表依申請當年度護理系應修學分表規劃。 

二、日間部四技學制 

(一)本校他系四年制學生，前學年班級排名前 20%(含)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

無大過處份紀錄。 

(二)雙主修學生應加修本系全部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科目，且完成實習課程，

使可取得雙主修學位。 

(三)修習學分表依申請當年度護理系應修學分表規劃。 

(四)取得本系學位後，始得報考護理師考試。 

第四條 申請時間及流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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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雙主修學分表 

 

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護理系雙主修學分表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修課原則 

必修 88學分 

1 化學及實驗 2/3 1.護理學導論、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基本護理學及

實作 II任一科不及格，即不得參加基本護理學實

習。 

2.基本護理學實習、內外科護理學 I、II、內外科

護理學實作任一科目不及格，即不得參加內外科

護理學實習、臨床綜合選習。 

3.基本護理學實習、產科護理學及實作，任一科目

不及格，即不得參加產科護理學實習。 

4.基本護理學實習、兒科護理學及實作，任一科目

不及格，即不得參加兒科護理學實習。 

5.基本護理學實習、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作，任一

科目不及格，即不得參加社區衛生護理實習。 

6.基本護理學實習、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作，任一

科目不及格，即不得參加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7.建議依序修習課程，由基礎醫學類課程優先修習，

除特殊情況經系主任認可外不得先行選修護理專

業課程。 

 

2 心理學 2/2 

3 解剖學及實驗 3/4 

4 生物學 2/2 

5 護理學導論 2/2 

6 藥理學及實作 2/3 

7 生理學 3/3 

8 生理學實驗 1/2 

9 基礎生物化學 2/2 

10 微生物免疫學及實驗  3/3 

11 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 2/3 

12 基本護理學及實作 II 3/4 

13 營養學 2/2 

14 基本護理學實習 2/6 

15 病理學 2/2 

16 身體評估 2/2 

17 身體評估實作 1/2 

18 內外科護理學 I 3/3 

19 醫護術語與應用 2/2 

20 內外科護理學實作 1/2 

21 護理專業報告撰寫 2/2 

22 內外科護理學 II 3/3 

23 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I 2/2 

24 兒科護理學及實作 II 1/2 

25 產科護理學及實作 3/4 

26 精神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27 社區衛生護理學及實作 3/4 

28 兒科護理學實習 3/9 

29 產科護理學實習 3/9 

30 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3/9 

31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3/9 

32 內科護理學實習 3/9 

33 外科護理學實習 3/9 

34 生物統計學 2/2 

35 護理研究概論 2/2 

36 護理行政管理學 2/2 

37 綜合護理研討 2/3 

38 臨床綜合選習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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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10學分 

1 資訊科技與軟體應用 

2/2 3選 1 2 教學原理與方法 

3 高齡照護營養學 

4 急重症護理學及實作 
2/3 2選 1 

5 長期照護及實作 

6 護理技能綜合實作 
2/2 2選 1 

7 高齡照護 

8 溝通與關懷 

2/2 3選 1 9 臨床醫療檢查及檢驗 

10 輔助與另類療法 

11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2/2 3選 1 12 倫理與法律 

13 安寧療護 

備註： 

1.修讀本系為雙主修學生至少修過表列規定共 98學分(含必修 88學分、選修 10學分)；

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並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2.修讀雙主修科目中，如有與主系科目名稱及性質相同之專業必修科目，應於申請修讀雙

主修時，經加修之系認可得予免修，並由系主任視學生實際修課狀況調整指定另修相關

專業科目補足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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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2學年度日間部二技護理系雙主修系學分表 

112學年度日間部二技護理系雙主修系學分表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修課原則 

必  修 

（共 42學分） 

生理學 2/2 1.學生須先修畢實習相關護理學如成

人護理學、婦女健康護理學、兒童及

青少年護理學、社區健康護理學、精

神衛生護理學始可進行實習，護理

學實習(一)均含五項實習選項，包

括內外科護理學實習、產科護理學

實習、兒科護理學實習、精神衛生護

理學實習、社區健康護理學實習。護

理學實習(二)及護理學實習(三)需

同一科別。 

2.本校二技部學生申請以護理系為雙

主修者，需為護理專科畢業學生。 

實用藥理學 2/2 

微生物免疫學 2/2 

生物統計與應用 2/2 

成人護理學 2/2 

健康評估及實作 2/3 

基礎生物化學 2/2 

病理學 2/2 

婦女健康護理學 2/2 

兒童及青少年護理學 2/2 

社區健康護理學 2/2 

精神衛生護理學 2/2 

倫理與法律議題 2/2 

護理研究概論 2/2 

專題實作 I 1/2 

專題實作 II 2/2 

資訊科技與軟體實務 2/2 

護理學實習(一) 3/6 

護理學實習(二) 3/6 

護理學實習(三) 3/6 

選  修 

（14學分） 

專業報告撰寫 

4/4 3選 2 重症護理學  

專業醫護英文選讀 

個案管理 
2/2 2選 1 

護理行政管理學 

安寧療護 
2/2 2選 1 

輔助與另類療法 

醫療照護品質管理 
2/2 2選 1 

健康產業行銷 

生命禮儀與關懷 
2/2 2選 1 

健康促進 

長期照護 
2/2 2選 1 

高齡照護 

備註 

1.修讀本系為雙主修學生至少修過表列規定共 56學分(含必修 42學分、選修 14學分)；始

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並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2.修讀雙主修科目中，如有與主系科目名稱及性質相同之專業必修科目，應於申請修讀雙

主修時，經加修之系認可得予免修，並由系主任視學生實際修課狀況調整指定另修相關

專業科目補足學分。 

 


